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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 9 时 20 分，穿着花衬

衣、黑裤子，戴着一副墨镜的梦鸽突

然从海淀区法院西边的路口往法院

大门方向走过来。聚集在警戒线外

的上百名记者瞬间冲进警戒线，往梦

鸽方向冲去。

梦鸽看着大家，站着没动，还稍微

转下身，以方便记者们拍照。随后，

高高举起的众多照相机围着梦鸽缓

缓移动，担任警戒任务的几名警察根

本无法阻挡。

面对记者们的提问，梦鸽一言不

发，她稍微低着头，一直往法院安检

口走去，警察则不停劝记者们回到警

戒线外。等梦鸽进入法院，记者们才

逐渐散去。

法院开审李某某涉嫌强奸案
5名犯罪嫌疑人均不认罪，法院称证据收集程序合法

昨天上午9时30分，李某某等5

人涉嫌犯强奸罪一案在北京海淀区

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

据了解，庭上5名犯罪嫌疑人均

不认罪。被告李某某否认殴打，否认

与杨某发生性关系，说自己睡着了。

被告王某也否认殴打，认为是嫖娼。

被告大魏说在车上李某某打了杨某

几耳光，在房间王某踹了杨某几脚。

昨日18时45分，法庭宣布休庭，

定于次日继续开庭审理。

中国政法大学的阮齐林教授接受记者

采访时称，梦鸽及其委托的代理人一直在强

调杨某陪酒女的身份，辩护人意图揭露杨某

的人生污点，让其证词的可信性遭质疑，同

时也将李某某等人的行为定为“嫖娼”的可

能性增加。

据了解，经海淀区人民法院通知，被害

人明确表示不出庭。依据有关法律规定，法

庭认为，被害人未到庭不影响本案开庭审

理。阮齐林教授认为，在强奸案中，被害人

拒绝出庭是受法律保护的。

阮齐林教授表示，但在法庭辩论环节，

双方质证时，被害人此前的回避，会给自己

带来不利的影响。

综合《北京晚报》等报道

昨天上午，庭审共计讯问了三名被告

人，李某某当庭不承认殴打杨女士，不承认

发生性关系，称其喝醉了都不知道。

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网站消息，在

举证、质证阶段，针对辩护人在庭前会议上

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法庭听取了各方

意见，并经评议后认为，本案证据收集程序

合法，不存在非法证据。证人张某到庭作

证，并回答了各方提出的问题。18时45分，

法庭宣布休庭，定于次日继续开庭审理。

一审法院

证据收集程序合法

梦鸽以组织卖淫罪所举报的酒吧工作

人员张某，将出庭作证。案发后，不堪承受

内心自责的张某从酒吧辞职，目前仍无工

作。他昨天对记者说：“我对杨女士所遭遇

的伤害负有一定的责任，当天我喝多了，没

有保护好她。在法院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

否愿意出庭作证时，我明确表态愿意出庭。

我出庭作证，就是为了弥补我的过失。”

对于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张某表示：

“当时喝多了，在李某某他们打架后，先跟着

他们跑，后来头太晕了，就自己先回家了，没

想到杨女士就出事了。”张某说，第二天杨女

士找他时，可以说是鼻青脸肿，作证时他会

如实介绍这一点。不过，对于作证的具体经

过，张某表示，应法院要求，他需要保密。

专家解读

被害人不出庭受法律保护

昨天上午，声称庭前不再接受采访

的田参军来到法院时，面对媒体依然

大多闭口不语。加上他到庭时，正赶

上梦鸽前来，媒体一哄而上，将梦鸽团

团围住。田参军则趁机迅速进入法庭。

至于50多万元的民事赔偿部分的具体

情况，被害人一方现有多少证据、哪些

证据，杨女士目前的情况以及她的身

份问题，田参军在开庭前都没有答复

记者，并表示庭后会披露相关信息。

对于恰在开庭前夕宣布杨女士不

能出庭消息的时间上的“巧合”，田参

军表示，“这个不用我来解释，应该由

法院来解释。”田参军表示，杨女士已

入住北京某医院封闭病房接受专门治

疗，但他并未公布医院的具体名称。

北京国韬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在珂

担任此案中一名被告人的辩护人。他

在法院外明确表示：“听说此案的被害

人杨女士目前在医院，我认为她应该

去的地方是收容教养所。”

“对于此案的发生，杨女士有一定

过错。她有正当工作，但在工作之余，

她从事了某些法律所禁止的行为，试

图通过捷径改善自己的生活。”李在珂

表示，5名被告人中，有4名未成年人，

包括 1名年仅 15岁的未成年人。但

是，杨女士已经23岁了，她是成年人，

从事这种职业有一段时间了，从一定

角度说，是她把这几名未成年人害了。

但是，有证据证明杨女士已经从事

特殊职业一段时间了吗？对此问题，

李在珂还自信满满地说：“没证据我会

这样说吗，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他

认为，5名被告人犯下此事，既有内因，

又有外因。如果被害人有过错，至少

可以减轻被告人20%的责任。

谈到具体的辩护方案，李在珂表

示，此案有嫖娼的成分，但是也有强奸

的成分，因此可辩的余地挺大。他介

绍说，控辩双方对一些证据的争议很

大。在两次庭前会议上，被告人的辩

护律师提出一些证据系非法证据，法

官也决定把一些法律手续不全、与本

案无关联的证据予以排除。控方在开

庭时提交法庭质证的证据中，辩护律

师认为有的证据也有瑕疵，但够不上

非法证据。

“他们去过的地方都有监控，讯问

有录像，5名被告人也都有口供，周围

有人证，应该说此案的证据还是很充

分的。”李在珂律师介绍说，上午的庭

审中，控辩双方将针对证据的合法性、

真实性、关联性进行举证质证。在质

证环节，针对有争议的关键性证据，控

辩双方将展开辩论。控辩双方争议的

焦点就是如何定性，究竟是嫖娼还是

强奸？双方会各执一词。

李在珂（涉案另一被告辩护人）

被害人该进收容所

昨天早上8时，曾以一句“无罪辩

护”引发众多网民抨击的李某某的辩护

人陈枢首先来到海淀区法院门外。面

对记者的提问，陈枢明确表示，当天将

为李某某做无罪辩护，而他也将向法院

提交一些新证据，以证明李某某无罪。

记者问陈枢，被害人身份是否是陪

酒小姐，李某某有无殴打被害人的行

为。但是，记者提了一堆问题，陈枢也

只是不停地回答：“现在不方便说。”

昨日下午4时许，梦鸽提交海淀区

法院的材料曝光。该材料主要内容包

括四部分：第一，梦鸽3月开始举报涉

事酒吧无回应，质疑酒吧有多大背景

能耐，在首善之区让有关部门集体回

避。第二，李某某被长达30小时疲劳

审讯，引供诱供。第三，受害人杨某多

处作假，包括处女膜破裂一事。第四，

通过庭审可证指控李某某有罪的直接

证据不存在，物证精斑均无。

“直到走进房间之前的整个过

程，都是有证据的，但关键是在房间

里做了什么？张某自述在酒吧怎么

喝酒的，怎么从酒吧出来的，怎么到

餐厅吃饭的，怎么到地下车库的，整

个过程没有像酒吧说的那样拖啊、拽

啊的情节。包括进湖北大厦，大厦里

是有视频的，目前来说，是没有拖拽、

殴打的情况。”在法院外，梦鸽的家庭

法律顾问兰和发表了上述看法。

兰和说，被害人杨女士当天没有

出庭，是否对庭审结果有影响，目前

尚无法判断。但是，作为被告人一

方，希望她出庭，对于事实的查清很

关键，对其自我权益的保护也有帮

助。兰和认为，如果最终认定有人设

局的话，那么，杨女士就存在一个“陷

害”的问题。

兰和称，要证明被告人有罪，需要

公诉人出具完整的证据链。目前，梦鸽

情绪很稳定，对庭审结果也很有信心。

对于受害人不出庭作证，兰和律

师称，杨女士患病的时间点“很蹊

跷”，“杨女士半年都没有晕倒过，现

在经过半年的心理治疗，她竟然在开

庭的前两三天这么‘准确’地晕倒，这

种巧合是必然还是偶然？这个她必

须解释清楚。”

兰和（李家法律顾问）

梦鸽对庭审有信心

梦鸽（李某某的母亲）

转身方便记者拍照
陈枢（李某某辩护人）

向法院提交无罪新证据

田参军（受害人代理人）

依然一言不发进法庭

证人张某

出庭作证弥补我的过失

李某某的母亲梦鸽（中）来到北京市海淀区法院


